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乐中综执（2025）罚决字〔土地〕第3号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章秀兰

	违法事实
	章秀兰于2019年擅自占用全福街道马边河村1组集体土地390.01平方米（以下简称“地块一”），地面铺设碎石，设立停车收费栏杆，用于经营性停车；2021年又在全福街道沟儿口社区8组集体土地搭建彩钢棚，占地面积118.59平方米（以下简称“地块二”），地面部分硬化，也用于停车。两个地块均不符合《乐山市市中区牟子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》（2006—2020年），不占用“三区三线”永久基本农田，未取得农用地转用批准手续。

	处罚依据
	违反条款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；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14年第二次修订版）第四十二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七条

	处罚内容
	责令退还土地、责令拆除非法占地上的违法建设、罚款人民币12715元

	处罚机关
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	处罚决定
日期
	2025.8.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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